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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去年11月31
日，香港建築界共錄得
12宗建造業工地工業死

亡意外統計數據；工業傷亡權益會近
日公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去年
12月22日，各行業最少發生75宗致
命意外，其中建造業有33宗。雖然
針對工業意外數據的統計缺乏統一標
準，但以上數據仍反映問題的嚴重
性。

「被移動物件或移動物件碰
撞」 、 「提取或搬運物件時受傷」 、
「滑倒、絆倒或是同一高度跌倒」 ，
這些建造業工傷意外的主要類別，約
佔意外總數的55%。據了解， 「人
體從高處墜下」 的工業意外死亡個案
更為驚人，佔整個行業總數約
35%。

針對工業意外頻發，政府在
2023年4月修訂法例以提高職安健罪
行的最高罰則，但本港仍發生多宗工
業意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回
應指，勞工處按風險為本原則，制訂
三管齊下的策略，包括進行特別執法

行動和突擊巡查等，並在2023年11
月成立 「特遣小組」 ，加大對新工程
或高危工序地盤的巡查力度。

在宣傳推廣方面，勞工處通過
電視短片、海報、講座等渠道推廣新
罰則，並與職安局合作推出主題宣傳
短片及電視節目，深化職安健宣傳。

在教育培訓上，勞工處更新了
「建造業平安卡」 課程及密閉空間作
業的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內容。工友
完成 「平安卡」 課程後，須在3年後
重修課程將其續期。此外，勞工處也
定期舉辦免費訓練課程、講座及網上
研討會。

工聯會議員梁子穎表示，當前
在工業安全領域仍需探討的問題是，
政府並未就施工器材的更換時機做出
具體指導。他直言， 「許多工地都是
等到器材損壞後才更換」 。梁子穎希
望，未來可以制定相關指引或修訂法
例去規定器材更換期限，或利用智能
技術在網站上進行登記與測試，以確
保工序的安全。

「雖已提高罰則，但目前面臨

的最大問題是過往眾多工業安全違規
案例在法庭判決中並未展現出充分的
威懾力。」 梁子穎表示，未來他或立
法會將積極收集更多相關議題在委員
會中討論，探討法庭判決是否有進一
步的提升空間，以及是否要制定新指
引來強化法庭在裁定罰款時的阻嚇
力。

工權會總幹事蕭倩文表示，要
減少工業意外須改變建築文化。現有
的問題包括業主設定緊湊工期、分判
商追求效益忽視安全等。她建議業主
在事前規劃時納入安全因素，增加安
全資源投放比例，並設定合理工期。
而分判商要遵從總承建商的安全指
令，嚴格監督工人安全施工，摒棄成
本、效率優先觀念。

未來，工權會將繼續關注安全
教育。蕭倩文認為，安全教育需從小
做起，應納入中小學常規課程。另
外，工權會也會繼續針對不同人群開
展特定的安全教育活動及講座，以提
升社會對工業安全的認知，改善建築
文化。 大公報記者 陳煒琛

議員：施工器材可訂法定更換期限
各界
建言

機場三跑系統去年
11月28日正式啟用，該
項目於2016年動工，除

了拖欠外勞薪資外，還發生超過20宗
意外事故，逾半數發生在2024年，工
人權益保障受到人們廣泛關注。業界
人士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當前工
人的權益可得到充分保障。

當工人在工地發生意外時，工人

首先可向分包商追討工傷賠償。若分
包商不配合，目前已有制度支持工人
直接向總承建商或其他持份者申請賠
償。

據行內人士介紹，目前多數總承
建商或分包商會給進行項目的員工購
買意外保險。在事故發生後，總承建
商或分包商會向保險公司登記，賠償
金額會根據員工的受傷程度以及權威

機構的評估來確定。
不過，據了解，有時為了維護安

全紀錄，承建商可能會隱瞞工傷事
故，以避免承擔大額賠償；但由於受
傷工人事後仍可向勞工處反映情況或
通過法律途徑爭取權益，這種做法風
險極高。因此，當前承建商或分包商
刻意隱瞞工傷的情況已越來越少。

大公報記者 陳煒琛

工程界：承建商隱瞞工傷情況越來越少
多重
機制

▲管滿宇認為提升工地安全需從多
方面着手。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智慧工地等科技有助減少工業意
外風險，其中華營建築承建的啟德
1E區1號公營房屋發展項目，採用
相關的管理系統。

大公報記者 陳煒琛
湯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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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智慧工地
減少工業意外

建築商：勞資齊參與安全管理

近年香港建築界工
業意外頻發，根據勞工
處提供的數據，香港建
造業的每一千名工人意
外率和致命意外率長年
位於各工業前列。近
日，華營建築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主席及執行董
事管滿宇在接受《大公
報》專訪時表示，當前
香港工地安全管理遇到
空間局限、人手不足以
及工人老齡化等挑戰，
他認為解決工業意外需
從多方面着手，總承建
商、分包商、顧問團隊
及工人等都應參與到安
全管理當中，另外也可
以從改進投標方式、運
用智慧工地等科技應用
手段降低工地項目安全
隱患。

新聞追蹤

謝展寰：焚燒發電是更佳廢物處理方案



針對意外的發生，管滿宇直言，
「總承建商無疑需要承擔相應責任，但
事故實際上由多種成因導致，其中某種
程度上也與工人自身有關。」 他表示，
工人在上崗前是否有完備的技能培訓、
是否進行適當熱身活動，都會直接影響
其受傷風險。

香港土地價格高昂，空間狹小，工
人常面臨擁擠的工作環境，這給材料堆
放、人員流動和施工操作帶來額外的挑
戰。管滿宇表示，由於工場場地狹小，
難免會發生工序重疊的情況，而客觀的
場地限制會對不同工種的工人形成一定
的安全隱患。若為了施工安全將每道工
序進行清晰劃分，他表示這種做法難以
實際操作還會影響工期。

規劃藍圖應加入安全因素
管滿宇希望業主在制定項目工期

時，充分考慮天氣等外部因素，顧問公
司在規劃建築藍圖時可積極結合 「安全
設計」 因素，前瞻性地思考未來施工人
員在作業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戰，合理
安排施工步驟，減少建造和使用過程中
的安全風險，這樣總承建商才能確保項
目的安全推進和高質量完成。

建築行業還面臨勞動力嚴重不足及
年齡老化問題。管滿宇表示，年輕人從
事建築行業意願低，加之現時業界工人
年齡普遍偏大，多為50歲以上，可能會
對施工安全構成額外的威脅。

「政府的輸入外勞計劃可以緩解勞
動力不足及老齡化問題，但仍需努力提
升施工安全。」 管滿宇分享，華營母公
司浙建集團曾在新加坡對外勞進行系統
培訓，只有技術達標且通過安全考核的
工人才可申請工作簽證。他認為，要重
視外勞在內的系統技能培訓，加大對專
業培訓的投入資源力度，推動外勞輸入
計劃更為高效。

管滿宇表示，政府現時實行工人註
冊制度，同時強制要求工人花費7.5小

時接受專業技能安全與職業安全培訓，
獲取 「平安卡」 （香港建造業安全
卡）。此外，多數總承建商在項目開始
前會對工人進行1至2小時的基本安全培
訓，但管滿宇認為這些培訓太短且效果
欠佳。他希望建造業議會及職業安全健
康局需要定期對工友們進行多元的、系
統的安全培訓。

建築界普遍採取 「價低者得」 競投
標方式，建築公司可能會因資金、工期
的雙重壓力下，壓低報價進而 「犧牲」
工人的安全投入。管滿宇認為， 「合理
價中標」 是相對客觀和合理的做法。
「所謂合理價，大致上為40%技術分，

60%價格分，意味着某承建商若其在技
術、安全方面表現優異，開價稍高也有
機會中標。」 管滿宇表示，目前已有部
分政府工程採納這一模式，他期待 「合
理價中標」 能夠成為行業主流，從而有
效提高項目整體質量和工人安全保障水
平。

倡設註冊分判商制度
分判制度是建造業常見的工作模

式，總承建商會將工程當中的不同步驟
交給專業公司處理。管滿宇認為，分判
制度本身沒有問題，但會出現分包層級
過多、管理鏈條過長從而導致管理缺失
的情況。他建議，積極採用註冊分判商
制度，促使分判商持續提升安全表現。

為提升工程項目管理和降低安全隱
患，政府近年在大力推動安全智慧工地
系統標籤計劃，提供建造業創新及科技
基金資助，明年也將開啟無人機到工地
搜證。

管滿宇表示，儘管科技手段有助
於改進建築行業現狀，但建築是一個
動態變化的過程，存在鏡頭無法覆蓋
所有施工環境的問題。他強調，單靠
科技監管不能完全解決安全問題，總
承建商或分包商應增加定期巡查施工
現場的次數。

【大公報訊】記者戴東報道：《大公報》早前揭發市面售
賣白牌煙（疑似未完稅的雜牌煙）情況猖獗，有鑒於白牌煙與
完稅香煙難以從包裝上辨別，海關研究在完稅香煙的煙包加添
識別標籤，附有類似鈔票的防偽特徵，而且不能重用，藉以加
強打擊白牌煙。

海關關長陳子達昨日在電視節目上交代完稅煙識別標籤細
節，當局計劃在煙包上添加標籤，這些標籤具有高防偽特徵，
不易仿造，亦添加數碼標籤的特徵，可供掃描， 「當生產香煙
時，可以貼上去，但未完稅，到完稅時海關後台會激活標
籤。」 標籤將貼在當眼位置，每次打開煙包都會被破壞，防止
重用。對於標籤只添加在煙包而非每支香煙上，陳子達解釋是
考慮到成本，以及是否達到執法目標等因素。 「香港賣煙不能
逐支買，是一包包買，所以從海關執法角度，我們要識別一包
煙究竟是否已完稅，不需透過每支煙。」 添加標籤的成本初步
預計由煙商承擔，估算現時市面銷售每包香煙過百元，相信增
加標籤制度後成本微乎其微，基本上對售價沒有影響。

另外，海關擬提高攜帶超額免稅煙定額罰款，由現時的
2000元增至5000元，陳子達舉例，如多帶一條香煙入境，定額
罰款5000元，再加應繳稅款5倍的罰款，合共8300元。海關又
計劃立法，規管煙包零售價如低於煙稅會被視為私煙，推廣、
「結業前清貨」 等不能當成免責理由。

海關擬完稅煙加防偽標籤
【大公報訊】本港首座焚化發電、處理都市固

體廢物的轉廢為能設施、位於石鼓洲外海人工島的I
．PARK1，預料今年底投入運作。環境及生態局局
長謝展寰昨日表示，轉廢為能是通過焚燒產生熱
能，並轉化為電能的廢物處理技術，不只是把廢物
「一把火燒掉」 。他稱有些物料的回收成本大於經
濟收益，焚燒發電可以是更佳的廢物處理方案。

I．PARK1正在建造，而位於屯門曾咀中部煤
灰湖的第二座轉廢為能設施I．PARK2，建造合約
已於去年12月展開招標。謝展寰昨日在網誌稱，坊

間有一些誤解，擔心政府未來會把廢物 「一把火燒
掉」 ，不再推動減廢回收，他說這反映不少人對全
球廣泛推行的轉廢為能技術和背後的環境經濟學，
認知不足。

謝展寰說，回收再造的核心理念，是將廢物轉
化為可用物料產品。但在現實操作中，回收成本可
能受多種因素影響，變得昂貴，甚至不可持續，對
環境影響更高。他舉例發泡膠，密度很低，收集和
運輸廢發泡膠的成本十分高，加上回收發泡膠還需
高溫熔化和化學處理，導致回收成本高昂，處理成
本可高達數萬元一噸，而且會釋放有害氣體，過程
消耗的能源和資源碳足跡也十分高。

謝展寰說， 「當回收成本高昂且效益低時，堅
持不計成本的回收只會增加社會的經濟負擔，亦可
以加重環境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焚燒發電可以
是更佳的廢物處理方案。」 隨着技術進步，現代轉
廢為能設施展現的優勢，包括減少垃圾填埋，節省
土地資源，溫室氣體排放量也遠低於填埋，而且提
供可持續能源，減少依賴化石燃料。焚燒後的爐
渣，可用於生產建築材料，金屬等殘餘物也可進一
步回收再造，最大程度地實現資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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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 公
報》早前揭
發市面白牌
煙銷售情況
猖獗。

◀現時白牌
煙與完稅香
煙難以從包
裝上辨別。


